房屋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         张婷                .
身份证号码：     441827198909230020                           
联系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景花园海昌轩16E                                               
联系电话：   13512730005                              

乙方（承租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人：        张佐           
纳税人识别号： 91110108318246596L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联系电话： 010-82253558                       

乙方因需要向甲方租用物业，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经过充分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共同达成如下协议，并愿意自觉遵守执行：
第一条：租赁房屋
甲方同意将坐落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永胜东路3号金域花园二区23座615单元 房租予乙方作为住宅使用，套房建筑面积 34  平方米。
第二条：租赁期限
1、租赁期共为  5  个月，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5 月 31 日止。
2、房屋交接：房屋由乙方承租，因此双方一致确认按房屋现状进行交接，并双方确认除该房屋基本装修外，尚有以下物品属甲方所有，连同房屋提供给乙方使用，协议期满后乙方须保证原物无损归还给甲方，甲方提供给乙方无偿使用的物品为：
      详见《物业移交签收确认表》                                                              
第三条：租金
1、签订本房屋租赁协议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4400元  作为履约保证金，并于每月5号前将当月租金及上月产生的电费、水费、排污费、梯间公用电费及垃圾费等费用存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乙方逾期缴纳相关费用，甲方有权停止向乙方供水、供电及限制住宅使用等相关措施。（电费、水费、排污费、梯间公用电费及垃圾费等费用收费标准根据官窑当地居民收费标准由甲方代收代支，其支付时间与当月租金支付时间一致。）租金汇入甲方指定的以下账户：
开户行：        农行南海海兴支行                              
账  号：        6228481469959533171                              
户  名：    张婷       
2、经双方协商，该套间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2200元（含税）  。该套间的租赁税费由甲方负责，甲方配合乙方开具发票，乙方因经营或使用该房屋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不限于套间涉及的水电、物业管理、电视、电话、治安费等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bookmark: _GoBack]3、乙方延迟支付租金10天以内的，甲方有权于乙方逾期支付的第一天起每天向乙方收逾期支付总额2%的滞纳金。乙方逾期支付租金超过10天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有权向乙方追究因此受到的任何损失。
第四条：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必须遵守当地治安管理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证明或证件等，涉及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仅提供相关资料协助乙方办理。
2、住户租赁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责任，由租户自行承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住户使用所租赁户屋产生的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电视费等一切费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住户租赁期间所发生的物业和财产安全事故责任、人生安全事故、消防安全事故等一切相关责任。
3、乙方应妥善使用租赁的房屋，负责保养和修缮出租屋内的物业和设备，损坏或自然损耗须乙方自行维修。未征得甲方同意，乙方不能擅自变更、损坏房屋结构和设备，不得堵塞排污系统，如堵塞需自行清理。
4、严禁乙方利用出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或存放危险物品，影响公共安全，否则，其所引致后果和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
5、乙方需处理好邻里间相互关系，禁止制造噪音，影响他人休息。要讲文明，讲卫生，不得乱丢垃圾，空中抛物。
6、租赁期届满时，租赁关系自然终止，若双方均有意续租，可在届满前一个月提出续租意向，并议定合理租金和续约合同，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租权；若乙方不再续租，应无条件在租期前退租，并将房屋设备清点后归还甲方。对于住户在租赁期间内所安装的固定设施：例如水、电、天花等均不得拆卸离场，如果住户坚持拆走则必须恢复房屋原状后方可交回甲方。乙方应将自用家具物品搬迁清楚，不得故意留存占据，到期不搬视为乙方放弃其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处理（所涉及的费用在保证金中扣除）。
7、租赁期间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如任一方提前解除合同，应当提前两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协商补偿损失等问题。如没有通知或双方不能达成补偿协议，则视同违约处理，违约方必须向守约方支付 2200 元违约金。
第五条：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按照约定执行的均视为违约，与此同时，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亦作乙方违约，属乙方违约的，甲方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没收乙方保证金，收回房屋，并向乙方追究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和责任；
1、 乙方擅自将房屋转租或转借他人使用的。（如转租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2、 乙方利用承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或损害户主、社会公共利益的；
3、 乙方逾期支付租金和相关费用超过10天的（经甲方同意的除外）；
4、 乙方非正常管理和使用房屋及设施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除负赔偿责任外，还需负责承担因此而引致的全部损失和责任；
5、 乙方对出租房屋结构及媚外设备造成损坏的，乙方还应负赔偿和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合同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无法正常履行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第七条：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调解不成时，双方均可向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经协议双方共同协商另订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九条：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    方：                                   乙    方：                              
经 办 人：                                   经 办 人：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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